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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国欢迎在 2023 年 11 月 9 日对该国的第四次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收到的建

议。审议结束后，联邦政府与民间社会代表和德国人权学会举行了会议。 

2. 德国认真审查了所有 346 项建议。所有相关的联邦政府部委、政府专员和各

州教育和文化事务部长常设会议都参与其中。 

3. 德国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德国现行法律和实践已经(部分或整体)反映了所

提建议的内容。因此，德国认为没有必要就其支持的所有建议都采取进一步行

动。德国就其中有些情况提供了补充资料。这也适用于德国已支持并注意到部分

内容的建议。 

4. 如果德国接受某项建议的目标，但不能承诺执行所提议的措施，或没有计划

采取额外措施，则会表示注意到该建议。有些建议包含不准确的假设或断言。在

对建议的答复中一并提供了解释。 

  对建议的答复 

 A. 支持 

140.23-140.28 

140.29 

 德国致力于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其他相关不容忍行为，因

此支持这项建议。德国在这方面的法律框架已经很充分，没有必要制定新的立

法。 

140.30-140.31 

140.33 

 德国支持加强执法官员培训的建议。关于全面审查，参见 140.32。 

140.34-140.37 

140.39 

 德国致力于在国内外保护和促进普遍人权，确保以全面和客观的方式作出政

策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德国支持这项建议的精神。 

140.40-140.43 

140.46-140.57 

140.59 

140.60 

 参见 140.29。 

140.61-140.63 

140.65-140.69 

1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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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一直在采取并将继续采取各种措施，以解决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并在

学校中促进容忍、尊重他人和他人的权利。德国不支持“学校中的结构性种族主

义和歧视”这一概念，因为这意味着涉及整个系统。因此，德国注意到该建议的

这一部分。 

140.71-140.79 

140.81-140.82 

140.85 

140.88-140.89 

140.91 

 关于咨询意见所依据的事实(在西岸修建隔离墙)，联邦政府认同国际法院关

于自卫权的声明。 

140.92 

140.93 

 德国支持加强与《禁止核武器条约》框架的对话，以处理核武器造成的人道

主义后果。德国注意到建议中关于考虑加入该《条约》的部分。 

140.96 

 德国支持呼吁各方遵守国际法。 

140.97-140.98 

140.102-140.109 

140.113 

 德国支持起诉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的行为人。 

 关于所提到的仇视伊斯兰，德国注意到建议的这一部分，因为仇视伊斯兰是

对伊斯兰教或穆斯林的恐惧、仇恨或偏见。这可能成为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的动

机(当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但它本身不是刑事犯罪。因此，“仇视伊斯兰”(或

任何其他恐惧)本身既不是一种可犯下的罪行，也不能被起诉。 

140.114 

140.116-140.122 

140.128-140.131 

140.133-140.135 

140.137-140.138 

140.140-140.145 

140.146 

 虽然我们完全支持确保所有性别同工同酬的目标，但我们想指出，性别不止

两种。也参见 140.136。 

140.147-14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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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67-140.170 

140.171 

 多年来，德国一直在解决教育系统中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并将继续这样

做，同时考虑到社会中更广泛的不平等背景。 

140.172-140.174 

140.176-140.191 

140.194 

140.196-140.198 

140.199 

 参见 140.86。 

 德国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法》涵盖在德国拥有至少 1,000 名员工的公司的活

动。该法规定，其涵盖范围内的企业有义务在其供应链中适当注意人权尽责义

务，而不论侵犯人权风险发生的地点在哪，包括冲突地区或战争和占领局势中。

该法的执行情况由政府机构监督。 

140.200 

 参见 140.199。 

140.201-140.202 

140.203 

 参见 140.86。 

140.204 

140.206-140.210 

140.213-140.228 

140.229 

 德国支持这项建议，并注意到关于将杀害妇女定为刑事犯罪的部分。故意杀

害妇女已经属于可惩处罪行，而且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在特定的加重情节下可

能构成谋杀。 

140.230-140.261 

140.262 

 这项建议得到支持，但有一项谅解，即训练和服兵役仅限于十八岁以上的士

兵。 

140.263-140.275 

140.277 

140.279-140.295 

14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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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支持关于采取措施打击反犹太主义和防止种族定性的建议。德国认为建

议中“日益加剧的种族和族裔定性做法”这部分未经证实，并注意到建议的这一

部分。 

140.297-140.317 

140.319-140.320 

140.321 

 德国宪法第三条第一款载有平等待遇的一般原则，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并保护人们不受歧视，包括基于性取向的歧视。第三条第三款第 1 句进一

步具体规定，保护人们免受基于性别的歧视。该条款还禁止基于不能将某人仅归

类为男性或仅归类为女性这一事实而进行歧视。尽管如此，《联盟协议》规定，

平等待遇的特殊原则(德国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应辅以禁止基于性别认同的歧视。 

140.322 

 联邦政府的《联盟协议》规定：“我们将为根据以前的立法遭受身体伤害或

被迫作出决定的跨性别者和间性者设立赔偿基金。” 

140.323-140.345 

 B. 注意到 

140.1 

 德国进行了一次批准前评估，并得出结论表示，对所适用的定义(该定义也

包括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仍然存在关切。 

 移民工人的人权已经受到德国批准的国际人权法和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保

护。 

140.2 

 关于《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参见 140.1。 

 关于《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目前没有撤销保留的计划。 

140.3-140.19 

 参见 140.1。 

140.20-140.21 

 参见 140.2。 

140.22 

 根据《减少无国籍状态法》第二条，出生时不符合获得德国公民身份要求的

儿童在德国居住五年后即可入籍，几乎没有任何要求。这与 1961 年联合国《减

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第一条相对应。 

140.32 

 没有必要进一步修订现有法律框架。德国宪法禁止种族定性；种族定性不是

标准的警察做法。对德国所有警察当局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包括对适用相关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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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会定期讨论人权、基本权利、禁止歧视、禁止虐待和酷刑、《联合国宪

章》、《欧洲人权公约》和跨文化能力等问题。关于这些主题的所有培训都在不

断改进，并以警察工作的共同标准为基础。联邦政府旨在普遍提高公共部门雇员

对一切形式种族主义边缘化和歧视的认识。 

140.38 

 德国宪法禁止种族定性。种族定性不是标准的警察做法。因此，德国注意到

这项建议，同时支持采取措施防止无意的种族定性(参见 140.35)。 

140.44 

 根据人权高专办关于国家报告和后续行动机制的建议，德国外交部负责协调

这些任务。因此，德国履行了其在该领域的所有义务。 

140.45 

 参见建议 140.44。 

140.58 

 德国有全面和非歧视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致力于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从

这个意义上而言，德国支持这项建议。 

140.64 

 德国不赞同“体制内的结构性种族主义”这一概念。德国采取了许多措施，

在各个层面解决种族主义问题。 

140.80 

 德国的法律框架规定了和平示威的权利。可能的限制措施源于禁止煽动暴

力。警察当局的任务是辅助执行这些法律，同时保护想要行使其基本权利的人。

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相称的。执法人员任何可能的不当行为都会受到起诉。 

140.83 

 参见 140.80。 

140.84 

 德国《刑法典》中的几项刑事罪已经涵盖了酷刑，对酷刑罪可予以适当惩

处。 

140.86 

 德国坚决支持普遍遵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包括根据这些法律保护巴

勒斯坦人的权利。 

140.87 

 德国完全支持以色列国的生存权以及建立一个未来的巴勒斯坦国，以此作为

冲突双方谈判达成的两国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140.90 

 德国支持在加沙实现可持续停火，而不是立即停火。 

1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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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不支持单独指出以色列涉嫌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建议。 

140.95 

 参见 140.90。 

140.99 

 德国批准了《不扩散条约》和《武器贸易条约》，满足这两项条约的要求，

充分实施这两项条约，并在国际上积极参与，以促进《武器贸易条约》和《不扩

散核条约》各缔约方全面实施这两项条约。 

140.100 

 参见 140.94。 

140.101 

 德国非常认真地对待反恐斗争，并投入大量资源打击被正式列为恐怖组织的

库尔德斯坦工人党和革命人民解放党－阵线。居伦运动未被欧盟认定为恐怖组

织。德国欢迎安全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在引渡问题上的密切合作。同时，任

何合作都必须符合德国法律的要求，特别是在有关个人的人权方面。 

140.110 

 德国没有全面禁止公共部门雇员佩戴头巾。只有在雇员的中立义务可能受到

威胁的非常有限的例外情况下才允许限制。 

140.111 

 参见 140.110。关于学生的建议部分：一般而言，有关高等教育机构的法律

不包含关于(校园内)宗教表达的规定。如果存在“禁止戴面纱”的规定，情况也

是如此，因为这种禁令是以宗教中立的方式制定的，适用于所有形式的遮蔽。 

140.112 

 参见 140.110。 

140.115 

 参见 140.80。 

140.123 

 德国没有全面禁止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德国的法律框架规定了和平示威的

权利。可能的限制措施源于禁止煽动暴力。参见 140.80。 

140.124 

 德国不断采取措施，保护人民和财产免遭仇视伊斯兰和仇外犯罪之害，并在

必要时改进措施。这包括保护清真寺。德国正在讨论如何以最佳方式应对与歧视

有关的挑战。德国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审查警察部队和司法系统，因此只是注意到

这项建议。 

140.125 

 参见 110.123。 

14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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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警方或当局不歧视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也参见 110.123。 

140.127 

 这些群体的权利以及所有示威者的权利在德国法律框架内得到警察的保障。

也参见 110.123。 

140.132 

 在德国，法律对信息技术调查或监控工具的使用作出了规定，这些工具可能

会干扰受影响者的信息技术系统，如智能手机或个人电脑，特别是为了起诉严重

罪行以及侦查和避免对更高法律利益的威胁，例如来自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主

管执法和安全部门的工作有严格的法律框架。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联邦政府不提供关于在德国运行/可用或不运行/不可

用的工具或 IT 监控工具或功能的进一步详细信息，因为公开披露此类信息可能

会危及这些工具的可操作性。 

140.136 

 德国支持多样化和包容性的家庭概念。 

140.139 

 参见 140.136。 

140.166 

 普遍的法律意见认为，如果规定儿童必须到日托中心接受早期教育，会过度

干预《基本法》第 6 条第 2 款第 1 句规定的父母权利。 

140.175 

 由于德国的教育是分散的，因此没有联邦教育立法。然而，人权是各州所有

学校法律的一部分。各州采纳了关于在课堂上提高对少数群体认识的建议。高等

教育机构负责制定各个学位课程的教学大纲。高等教育采取的方法还包括人权和

民主教育。因此，德国支持这一概念，即人权教育和种族多样性应成为教育的关

键要素。 

140.192 

 欧盟的制裁符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和人权规范规定的义务。这些制裁

不针对一国平民，若制裁针对第三国的特定经济部门和(或)个人和机构，在制定

和实施欧盟制裁时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140.193 

 参见 140.192。 

140.195 

 德国对军事装备出口实行限制性政策，已批准《武器贸易条约》并履行其要

求。德国还执行欧盟理事会 2008 年 12 月 8 日第 2008/944/CFSP 号共同立场，其

中规定了管制军事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共同规则。 

1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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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是否能够在《刑法典》之外

对堕胎进行规范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规范，特别考虑到《基本法》的要

求。该委员会将于 2024 年 4 月提交最终报告，拭目以待。防止在孕妇咨询中心

和堕胎诊所附近发生所谓的“人行道骚扰”的法案草案旨在保护妇女免受这种在

德国日益增多的不可接受的骚扰。 

140.211 

 参见 140.205。 

140.212 

 德国《刑法典》(侵犯人身安全罪)已经涵盖了这类行为，并可予以适当惩

罚。 

140.276 

 各州在自主范围内组织包容性教育。2011 年，各州采纳了《关于残疾儿童

和青年在学校接受包容性教育的建议》，为残疾人在学校的最高水平平等参与奠

定了共同基础。各州还有一个目标，即确保残疾和非残疾儿童和年轻人共同学

习，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并通过采纳和实施关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行

动计划等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140.278 

 参见 140.276。 

 高等教育部门也参与了各州的行动计划，其中载有针对高等教育部门的具体

措施。一些高等教育机构还制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行动概念和准则，其中包括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目标。 

140.318 

 关于自主决定性别登记的法律草案要求获得父母同意，或者在父母拒绝同意

的情况下，由法院决定是否更改性别登记。这一要求源于《基本法》第 6 条第 2

款第 1 句规定的父母权利。 

140.346 

 在德国，每个孩子出生都要进行登记，无论其父母的居留身份或证件状况如

何。因此，没有必要制定任何进一步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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